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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21 日上午，记者在周口
中心城区七一路与芙蓉路交叉口

看到， 那根下垂的电缆线已重新
整理好。

本报 10 月 19 日以 《这根电
缆线是谁家的？该整整了！ 》为题，
对这根横在路中间的电缆线进行

了报道。 报道刊发后，立即引起相
关部门重视，10 月 19 日下午，相
关部门的工作人员就来到该路

段，对下垂的电缆线进行整理。 目
前， 下垂的电缆线已经重新整理
完毕。 图为相关部门的工作人员
正在整理下垂的电缆线。

记者 张洪涛 摄

后续报道———

那根下垂电缆线已经整好了

□记者 姬慧洋 通讯员 童辉 文/图

本报讯 近日， 一男子持伪造的驾
驶证，开着未年检的车辆，行至商水县
境内被交警查获。 10 月 21 日，记者从
商水县公安局交警大队获悉， 该男子
被处以行政拘留 10 日并罚款 4200 元
的处罚。

10 月 18 日 11 时许， 商水县公安
局交警大队电子监控室根据警务综合

平台对县城内车辆进行违法预警时 ，
发现有一辆车牌照为豫 PS8xxx 的黑
色轿车逾期未年检。 随后，监控室民警
通知所在辖区的执勤民警对该轿车进

行拦截检查。 商水县公安局交警大队
缉查布控民警根据预警信息在 213 省
道与练集路交叉口附近查获该车辆。

在依法对车辆进行检查时， 民警
发现，驾驶人张某持有的驾驶证为 D1，

与准驾车型不符，且证件是伪造的。 此
外， 该车未按规定参加安全技术检验
及不按规定投保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

制保险。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

安全法》相关规定，交警部门对张某伪
造、变造或者使用伪造、变造的机动车
登记证书、号牌 、行驶证 、驾驶证的行
为，罚款 3000 元，并处行政拘留 10 日；
对张某驾驶未按规定定期进行安全技

术检验的机动车上路的违法行为 ，给
予罚款 200 元的处罚；对张某驾驶与驾
驶证载明的准驾车型不相符合的车辆

的违法行为，给予罚款 1000 元的处罚。
最终，张某因使用伪造的驾驶证、驾驶
未按规定定期进行安全技术检验的机

动车上路、 驾驶与准驾车型不符的车
辆，被处以行政拘留 10 日、罚款 4200
元。

�为强力推进资产业务发展，工行
周口分行针对农业大市、人口大市衍
生众多农副产品的生产、储藏、运输、
加工、销售等劳动密集型中小企业的
现状，立足于把中小企业市场和个人
贷款市场作为发展资产业务的主战

场，强力开拓营销 ，加快壮大优质资
产规模 ，带动和促进负债业务 、中间
业务的快速发展。

该行明确营销策略，建立帮扶机
制。 实行分行信贷部门分包支行中小
企业信贷业务发展制度，实现上下联
动，合力营销。 信贷部门深入一线，与
支行一起跑市场 、跑客户 ，帮助解决

营销中的实际问题，并积极做好信贷
政策、新业务、新知识 、新技能培训 ，
不断提高营销能力和服务水平。

在此基础上， 对进入储备库的项
目，实行“一同时、二分解、三明确”，即
项目进入储备库的同时， 启动授信评
级程序； 授信评级资料搜集的责任分
解到开户支行、具体人员；明确资料搜
集时间、明确评级授信完成时间、明确
评级授信结果公布时间。 以食品、纺
织、医药化工为切入点，以产业集聚区
企业为着力点， 以贸易融资产品营销
为突破点，开展综合营销，捆绑营销，
促进业务全面发展。 （韩冰）

工行周口分行强力推进
中小企业资产业务发展

行政拘留 10 日 罚款 4200 元

一男子持假证开未年检车辆上路被查

□记者 王凯

本报讯 霜降是秋季的最后一个

节气，是秋季向冬季过渡的节气，这个
时节的晚间地面散热很多， 温度骤然
下降， 空气中的水蒸气在地面或植物
上直接凝结形成细微的冰针， 有的成
为六角形的霜花，色白且结构疏松，霜
只能在晴天形成，人说 “浓霜猛太阳 ”
就是这个道理。 伴随着霜降的到来，本
周我市的气温仍将下降， 最低气温仅
8℃左右。

据市气象台预计， 本周我市降水
量为 2～5 毫米，较历年同期平均值 5.4
毫米偏少；周平均气温 15.5～16.5℃，较
历年同期平均值 14.4℃偏高，周极端最
低气温 8℃左右。 值得注意的是，本周
日，我市的气温温差将达到 13℃，并伴
有 4 级左右的西北风， 市民出行要做

好防风、防寒准备。
具体预报如下 ：周一 ，多云 ，局部

有阵雨 ， 西南风 2～3 级 ，11～24℃；周
二， 晴天间多云， 偏北风 2～3 级，14～
23℃；周三 ，晴天间多云 ，东南风 2～3
级，12～24℃；周四，多云转阴天有小雨，
偏南风 2～3 级，15～21℃；周五，多云间
晴天 ，西北风 2～3 级 ，11～21℃；周六 ，
晴天间多云， 西南风 2～3 级，8～22℃；
周日，晴天间多云 ，西北风 4 级左右 ，
11～24℃。 线索提供 任晓燕

本周霜降 我市最低气温 8℃左右

驾驶员张某（（左））被交警查获

□记者 姬慧洋 通讯员 李书洲

本报讯 10 月 20 日，周口晚报微
信公众号以 《车牌号为豫 P516xx 的
白色车，你火了，整个周口都在找你》
为题，报道了一市民在周口文昌生态
园门口搬走两盆盛开的菊花，引发网
友热议。 10 月 21 日，记者从周口市公
安局文昌分局获悉，目前公安机关对
白色轿车的主人进行了传唤，并给予
训诫处罚。

据介绍，周口市公安局文昌分局
在接到网民报案后，该局治安大队立
即组织精干警力进行调查，在落实该
车车主身份后，民警找到了该车主的

住址和联系方式并于当日下午将私

自搬运花盆的当事人刘某某传唤至

公安机关。
经查，刘某某，女，25 岁，家住周

口市川汇区。 10 月 20 日 13 时 30 分，
刘某某和她的弟弟刘某驾驶一辆白

色轿车行至文昌大道生态园门前时，
刘某某看到路边摆放的菊花比较漂

亮，随即往车上搬了两盆菊花。 到案
后，刘某某对她的这种不文明行为表
示深切忏悔。 公安机关根据《治安管
理处罚法》 对刘某某给予训诫处罚，
刘某某对公安机关的处理表示接受

并愿意向公众道歉。

开车搬走两盆菊花的女子已找到
公安机关给予训诫处罚


